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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 
 

致：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受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（ 以下简称华侨城A、股份公司或公司）委托，担任股份公司

本次股权激励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上市公司监管部2006年5月22日致股份公

司的《关于“华侨城”股权激励计划的反馈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反馈

意见》）的要求以及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

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）的部分调整内

容，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本所 2006 年 4 月 27 日出具的《关于深圳华

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法

律意见书》）的补充。除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论述的相关事实外，《法

律意见书》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相关事项发表的法律意见

仍然有效；本所律师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的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

充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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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的

相关调整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 一、关于补充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条件 

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第九条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解锁

条件”增加了对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考核条件，具体如下： 

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后，同时满足下列业绩考核条件：（1）

公司 2006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%；（2）公司 2006 年净

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%；（3）公司 2006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

20%；（4）根据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实施考核办法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考核办法》），激励对象 2006

年绩效考核合格。 

同时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对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申请

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进行了调整，原申请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为： 

激励对象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业绩考核条件：

（1）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%；（2）以

2005 年经审计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基准，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不低

于 15%；（3）以 2005 年经审计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基准，主营业务

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15%；（4）根据《实施考核办法》，激励对象

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。 

调整后的申请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为： 

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后，同时满足下列业绩考核条件：（1）

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%；（2）以 2005 年

经审计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基准，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20%；

（3）以 2005 年经审计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基准，主营业务收入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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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20%；（4）根据《实施考核办法》，激励对象上一年

度绩效考核合格。 

经审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增加的关于激

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考核条件以及调整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

票后申请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内容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尤其是

调整后的申请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提高了对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和

主营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的要求，更有利于激发管理层积极性，促

进公司持续发展。 

 

二、关于确定不低于 2005 年度或前三年业绩平均水平的业绩指

标的问题 

根据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制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

绩考核指标的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业绩考核指标说明》），本次《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》规定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、净利润年

平均增长率及主营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的考核标准分别不得低于

12%、20%、20%。制定上述标准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： 

1、本次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制定的业绩考核指标，以公司 2005

年的净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为基准。2005 年，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和主

营业务收入创自上市以来的历史最高值。因此，制定本次业绩考核指

标的基准较高。 

2、公司主要从事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。近三年来，公司旅游

业务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，房地产业务所贡献的投资收益占净利

润的 60%以上。公司近年净利润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房地产业务投资

收益的大幅提升。国务院已于近期出台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的六项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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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政府的宏观调控，必然影响房地产业的未来收益，本公司盈利增

长速度也将受到影响。 

3、本计划确定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较前三年平均水

平低，主要是考虑到今后公司发生股权融资将导致净资产规模扩大而

摊薄净资产收益率。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与前三年平均水平基本相

当，主营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较前三年平均水平大幅提高。公司需

要付出极大的努力，方能达到上述目标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制定上述标准是考虑了公司的客观情况后得

出的较为合理的标准，应能够起到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健全公

司激励约束机制，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，符合本次股权激

励计划的目的，并不违反《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三、关于补充提供股份公司全部分公司、控（参）股公司的名单

及股份公司的持股情况的问题 

经审查股份公司提供的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和

控（参）股子公司名单及持股情况表》，并与股份公司之分公司和控

（参）股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进行了核对，该表与工商登记资料一

致，是真实的。 

 

四、关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操作模式的调整 

根据调整后的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基本

操作模式作了调整，原基本操作模式为： 

华侨城 A以发行新股的方式，向激励对象授予 5,000 万股限制性

股票，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计划签署时华侨城 A 股本总额的 4.5%，限

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7.00 元/股。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期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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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年，包括禁售期 2 年、限售期 4 年。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

日起 2年，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，在禁售期内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

认购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，不得转让；禁售期满后的 4年为限制性股

票限售期，在限售期内，若达到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，激励对象每

年可以申请对其通过本计划所持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5%解锁而进行转

让。 

调整后的基本操作模式为： 

华侨城 A以发行新股的方式，向激励对象授予 5,000 万股限制性

股票，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华侨城 A股本总额的 4.5%，限制性股票的授

予价格为 7.00 元/股。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期限为 6 年，包括等

待期 1年、禁售期 1 年和限售期 4年。自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准

实施之日起 1 年为限制性股票授予等待期。若达到限制性股票授予条

件，在授予等待期满后，公司方可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。激励

对象转让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需按本计划相关规定执行。自激励对象获

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1 年，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，在禁售期内，激励

对象根据本计划认购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，不得转让。禁售期满后的

4 年为限制性股票限售期，限售期内任一年度，若达到限制性股票的

解锁条件，激励对象当年可以申请对其通过本计划所持限制性股票总

数的 25%解锁而进行转让；若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，激励对象

当年不得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。限售期满后，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

性股票可由公司以认购成本价购回注销。 

经审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调整后的操作模式不违反《股权激励管

理办法》等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五、结论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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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增加的关于

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考核条件以及调整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

股票后申请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内容符合《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；公司制定的业绩考核标准是考虑了公司的客观情况后得出的

较为合理的标准，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并不违背《股权激励

管理办法》等的有关规定；股份公司提供的《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分公司和控（参）股子公司名单及持股情况表》与工商登记资

料一致，是真实的；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操作模式不违反《股

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的有关规定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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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[此页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

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，无正文] 

 

 

 

 

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   

        

经办律师：   朱宇锋      黄  亮 

 

 

二○○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


